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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文广新函〔2018〕62号

对海珠区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
第 7号的答复

江斌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完善小区（社区）体育设施升级改造的建议”

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对全区体育设施作一个全面调查的建议。2014年，

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统一部署，我区开展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

普查（通常每 10年做 1次）工作，80多名工作人员历时 2个多

月对我区各类体育场地作了全面的调查和统计。2017年，我区

组织开发“海珠区体育产业信息管理系统”，委托相关公司对全

区体育场地信息数据进行摸查并录入系统。每年年初，我局下

发通知要求街道报当年新建或重建体育设施申请时，都要求各

街道社区自行摸查辖区体育设施的使用年限、使用状况等，根

据街道实际需要提出新建或重建的需求申请。

二、关于用购买服务的形式由管理公司或专业体育公司进

行管理维护的建议。我局每年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体育设施供

应商，中标单位对安装的体育设施均实行一年保修，终身维护。



- 2 -

2018年计划新建（更新）群众体育健身设施路径 40条以上，目

前已进入设计招标阶段，计划于 10月份完成安装。我局将不断

加强对已有健身体育设施的维护管理。根据新国标要求，健身

路径器材使用年限为 8年。目前我区已有的体育设施供应商为 4

－5家，我局一直要求这些供应商每季度对新建的体育设施进行

一次全面巡查，对社区的报修申请 24小时内作出响应。同时也

要求各街道和社区按网格化管理工作要求及时报送体育设施的

维护信息。

专此函复。

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

2018年 4月 26日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
